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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黃緒瑩 02-27718121#1613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8月28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03350174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3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座

談會紀錄1份，其需 貴機關辦理事項，請依結論及所附訪

查紀錄表建議處理方式辦理，並於文到2個月內將處理情

形函報主管機關及副知本部國有財產署，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法務部，請督導並列管本案辦理情形。 

 

正本：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副本：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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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略） 

六、座談內容：（略）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錄表。 

八、結論： 

(一)實地訪查紀錄表內之建議處理方式，請法務部矯正署高雄

女子監獄（以下簡稱高雄女監）配合辦理，並請主管機關

法務部督導及列管其辦理情形。 

(二)關於法務部矯正署反映，所屬矯正機關使用本部國有財產

署（以下簡稱國產署）開發之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網路

版（以下簡稱網路版系統），因需透過法務部主機上傳財

產資料，上網作業速度緩慢、上傳資料不易修改乙節，請

法務部彙整所屬機關具體問題及需國產署協助部分，送該

署研處。至詢問所屬矯正機關擬使用網路版系統如何進行

原有財產資料轉置乙節，使用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單機

版之機關，可利用單機版轉出工具；使用其他財產管理系

統之機關，亦可利用交換媒體檔傳輸方式，將原有財產資

料轉置網路版系統，倘執行上有窒礙之處，併請法務部彙

整所屬機關具體問題送國產署研處。 

(三)高雄女監經管高雄市大寮區六合段 428-1、428-2、

431-1、432-1 地號 4 筆國有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墓用

地」，基於監獄整體土地利用及自然屏障等緩衝空間需

要，建議高雄女監主動洽高雄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

「機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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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高雄女監範圍內之高雄市大寮區六合段 433、434 地

號 2 筆私人土地，基於監獄整體土地管理及規劃利用需

要，建議可依國有財產法第 52 條之 1 及本部訂定之「國

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第 2條第 7款及第 5條之 1規

定，由高雄女監擬訂土地使用計畫，報法務部轉陳行政院

核定後，向國產署申請以國有非公用土地與上述私人土地

辦理交換，經本部核定並於所有權交換登記後，由高雄女

監循序辦理撥用，取得該 2筆土地之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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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紀錄表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一）103 年度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

自我檢核情形。 

1.依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

獄（以下簡稱高雄女監）簡

報，該監已依「103 年度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檢核計

畫」完成自我檢核，並於 103

年3月12日將檢核表陳送矯

正署轉法務部。 

2.依高雄女監檢核表，其自我

檢核結果，有以下情形需改

進： 

(1)項次五(一)2(3)：被占用

不動產未依「各機關經管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

理原則」(以下簡稱被占用

處理原則)向占用者追收

使用補償金。 

(2)項次八（二）：勾選依政府

內部稽核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惟

查對會場陳列資料，迄未

辦理內部稽核工作。 

自我檢核需改進事項，請分別

依本紀錄表檢核項目（五）

1(2)及（七）2 之建議處理方

式辦理。 

（二）國有不動產

是否依規定辦理

登記。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是否完成國

有及管理機關登

1.依簡報資料，經管國有土地

57 筆及國有建物 18 棟均已

完成國有登記及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 

2.惟據承辦單位表示有車棚等

多棟建物，因未完成建物所

1.經管國有建物未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者，除已申請

免建照者外，請儘速依國有

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

第 17 條及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第28點至第30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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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記。 有權第一次登記，故未登帳

列管。  

 

定，檢附相關證件辦理登

記。倘因故無法辦理者，為

維護公共安全，宜補強其結

構，並改善其消防設備。 

2.請儘速清理經管未登記國

有建物之數量價值資料

後，登帳列管，並更正國有

財產相關表報。 

2.徵收或購置之

不動產，是否已完

成國有登記並開

帳列管。 

依會場陳列資料，無徵收或購

置之不動產。 

無。 

（三）國有財產之

產籍管理情形。 

1.是否依規定定

期實施盤點，並作

成紀錄，簽請首長

核閱。 

依會場陳列資料，102 年度高雄

女監已依所訂盤點實施計畫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

進行盤點。不動產部分，已向

地政機關申請地籍總歸戶資料

與產籍資料比對，檢附使用現

況照片，盤點結果皆帳物相

符，並已作成紀錄，簽請首長

核閱。 

無。 

 

2.財產帳卡是否

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產籍要點）

規定設置。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財產已

設置財產明細分類帳、財產卡

及財產明細清冊，惟財產卡及

財產明細清冊以下欄位有漏未

填載或填載有誤情形： 

1.土地財產卡：管理資料欄內

之使用關係欄位。 

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卡

各欄位，請參考國有公用土

地、房屋財產卡填卡說明填

載；土地改良物、動產之財產

卡各欄位，請依實際管理使用

情形填載；土地、建物、動產

明細清冊各欄位，請依實際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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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2.土地改良物財產卡：財產別

名、單位、主要材質、公用

區分、基地資料欄位。 

3.房屋財產卡（其他建築及設

備類）：取得日期、取得文

號、使用單位、使用面積、

基地資料欄位。 

4.動產財產卡：財產別名、品

名、來源、材質、欄位。 

5.土地明細清冊：使用分區、

編定使用種類欄位。 

6.建物明細清冊：坐落基地之

使用分區、編定使用種類欄

位。 

7.動產明細清冊：財產別名、

材質、型式欄位。 

理使用情形填載。 

 

3.財產價值之登

記有無依產籍要

點規定辦理。 

依會場陳列資料，已依產籍要

點第 7 點規定辦理。 

無。 

4.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或港澳人員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是否移由外交

部或行政院大陸

委 員 會 開 帳 列

管。 

高雄女監表示，無購置提供派

駐國外或港澳人員使用之國有

財產。 

無。 

5.經管之國有動

產，因故滅失、毀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之國有

動產 102 年度無因故滅失、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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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損、拆卸或改裝，

或 未 達 使 用 年

限，辦理報廢或報

損者，是否依各機

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金額表及產

籍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 

損、拆卸或改裝，或未達使用

年限，須辦理報廢或報損情

形。不堪使用已逾最低使用年

限須報廢之財產，已依產籍要

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6.實地抽盤財產

產籍登記及管理

情形。 

經實地抽盤總務科等保管電鑽

等 24 件財產，抽盤結果帳物相

符並貼有標籤，惟其中財產編

號 3140302-0001-62 印表機等

2件財產標籤欠缺保管人資料。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

35 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

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

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

位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

指定專人保管；由二個以上使

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

定專人保管。欠缺保管人之財

產，應依上述規定於選定保管

人後將其姓名載於財產帳、

卡、清冊及標籤內，以利控

管。 

（四）國有珍貴財

產管理情形。 

依簡報資料，無經管珍貴財產。 

 

無。 

（五）國有財產之

管理、使用及收益

情形。 

1.不動產 

(１)有無閒置未

利用情形。 

依簡報資料，經管之國有不動

產無閒置未利用情形。惟經訪

查發現經管大寮鄉六合段

408、420、422、427、428、429、

430、431 地號等土地（機關用

地），除部分被墳墓占用外，其

高雄女監經管大寮區六合段

國有房地，除行政大樓有明確

範圍外，其餘空間並無明顯界

限，管理使用上宜注意避免新

增被占用。已被占用部分，應

依被占用處理原則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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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餘現況為自然原生林地、綠

地。據監方表示，該等林地、

綠地係作為監獄之自然屏障，

以與周遭環境有所緩衝，確有

使用需要。 

(２)有無被占用

情形。 

1.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截

至 103 年 6 月底，高雄女監

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土地共

計 5 筆，已造冊列管、訂有

被占用處理計畫(墳墓遷葬

實施計畫)、並定期將處理情

形報法務部矯正署轉陳法務

部彙送國產署。處理情形如

下： 

(1)已處理結案 0 筆(2 錄)。 

(2)尚未處理結案 5 筆(22

錄)：均遭私人墳墓占用，

依被占用不動產處理情形

明細表記載，尚在清查、

查明占用人資料作業中，

且均未向占用人收取使用

補償金。據承辦單位表

示，已全數掌握占用人資

料，並於 103 年 8 月 1 日

通知占用人自行騰空及繳

交使用補償金。 

2.依高雄女監訂定之墳墓遷葬

實施計畫記載，對於私人墳

1.經管被占用之國有土地，請

依所訂處理計畫及本部訂

頒之被占用處理原則規

定，積極處理並向占用人收

取使用補償金。被占用土地

排除侵害收回後，基於管理

維護及整體土地利用需

要，請妥予規劃用途使用。 

2.為加速各機關排除占用收

回土地，被占用處理原則第

6 點已明定使用補償金得

免收或減收情形，為占用人

自行騰空返還土地之誘

因，於處理占用實務作業上

可善加利用。 

3.高雄女監為處理墳墓占

用，參依「高雄市墳墓遷葬

查估補償標準實施要點」規

定發給遷葬補償費予占用

人之作法，請主管機關法務

部審慎依法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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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墓占用，依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限期占用人於 3 個月內

自行辦理遷葬，並於 101 年

1 月邀占用人召開協調會

議，勸導自行遷葬。另為鼓

勵遷葬，占用人於公告期間

自行遷葬者，依殯葬管理條

例第 39 條並參照「高雄市墳

墓遷葬查估補償標準實施要

點」規定，由高雄女監發給

遷葬補償費。據承辦單位表

示，已處理結案之錄數(13

座墳墓)，均已發放遷葬補償

費，收回土地。 

(３)有無無償提

供使用、提供利

用、出租、委託經

營或設定地上權

情形。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經管

之不動產提供使用情形如下： 

1.無償提供使用(1 件)：高雄女

監為辦理收容人健保醫療服

務需要，前於 102 年將經管

國有房地逕予出租「國軍高

雄總醫院」。嗣關於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至矯正機關提供收

容人健保醫療服務需使用之

國有房地一案，經法務部矯

正署報請該部函詢國產署

後，該部以 102 年 8 月 19 日

函認屬國產法第 11 條規定

直接管理使範疇，高雄女監

1.國有公用財產，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依國產法第 11

條及第 32 條規定，應由管

理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理

使用。符合本部訂頒「國有

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

原則」規定，在不出具使用

權同意書之前提下，得無償

提供公共、公務或公益使

用，並訂定契約及規範使用

者不得收益。符合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25 條規定，在不違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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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爰將逕予出租「國軍高雄總

醫院」之國有房地改以無償

方式提供該院使用。惟雙方

並未就國有房地提供使用部

分，定權利義務關係。 

2.出租(1 件)：係依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以下簡稱收益

原則）規定，將經管國有房

地逕予出租「有限責任法務

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員工

消費合作社」設置販賣部、

美髮室等營業使用，已簽訂

國有房地租賃契約書及收取

租金，並於契約書約定承租

人不得轉租。惟據會場陳列

資料，尚無法查知是否符合

收益原則之逕予出租規定。 

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下，得

依本部訂頒收益原則規定

辦理出租或利用。 

2.經管國有房地無償提供國

軍高雄總醫院使用部分，請

依國產署 102 年 6 月 25 日

台 財 產 署 公 字 第

10235010570 號函，雙方約

明高雄女監負有無償提供

房地之義務，並載明房地標

示與範圍。 

3.國有公用不動產依收益原

則第3點規定辦理出租之方

式，係以公開標租為原則，

逕予出租為例外。倘擬辦理

逕予出租，管理機關應本權

責審認確係配合業務需

要、公用事業需要或公共工

程需要，方得出租予特定對

象。爰就國有房地逕予出租

員工消費合作社部分，請依

上述規定檢視辦理。  

(４)撥用國有不

動產之管理使用

情形： 

甲、是否已辦妥撥

用（含有償及無

償）登記。 

會場陳列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

子戒治所撥用資料，非受訪機

關高雄女監撥用資料。經承辦

單位查告，無法提供相關撥用

資料，惟查現場資料，有 85 年、

89 年撥用高雄監獄及高雄看守

請將撥用計畫書、行政院核准

撥用函及管理機關完成登記

等資料彙集成冊，以利日後查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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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乙、撥用非都市土

地有無按撥用計

畫補辦編定或變

更編定。 

丙、有無國產法第

39 條應廢止撥用

情形。 

所不動產記載。再查，高雄女

監配合矯正署於 100 年 1 月 1

日成立，更名為「法務部矯正

署高雄女子監獄」後，無撥用

取得不動產情形。 

２、智慧財產權 

(１)有無經管智

慧財產權。 

(２)建立活化運

用推動機制、管考

制度及運用智慧

財產權所獲得之

收益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無經管國有

智慧財產權。 

無。 

 

(六)占用其他機

關（含國產署）經

管國有不動產之

處理情形 

依簡報資料及高雄女監表示，

未占用他機關（含國產署）經

管之國有不動產。 

無。 

(七)內部控制作

業辦理情形 

１、有無訂定財產

管理業務內部控

制制度。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高雄

女監已於100年 8月 30日訂定

內部控制制度，成立內部控制

小組，訂有國有公用財產產籍

管理等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102 年 6 月完成內部控制自行

評估作業。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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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有無依「政府

內部稽核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執行

內部稽核工作。 

據簡報資料記載已完成內部稽

核工作，惟依會場陳列及據承

辦單位表示，內部稽核工作係

由內部控制小組統合辦理，尚

未對財產管理業務辦理內部稽

核工作，預訂 104 年 3 月底前

完成內部稽核工作。 

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內部稽

核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內部

稽核工作包含擬定稽核計

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及製作

稽核紀錄等事項。請依上開規

定辦理內部稽核工作，相關書

表可依據該注意事項所附之

參考格式訂定。 

(八)國有財產帳

之處理情形 

１、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提供利用、出

租、委託經營或設

定地上權所得收

入是否已依規定

解繳國庫（或由事

業主管機關依預

算程序處理）。 

依會場提供資料，經管國有不

動產提供出租等收益情形如

下： 

1.102 年度出租國軍高雄總醫

院之租金收入 12,962 元、出

租員工消費合作社之租金收

入 8,703 元，均已解繳國

庫；惟機關財產管理情形自

我檢核表及簡報資料皆填報

出租員工消費合作社之租金

為 4,590 元，差異數據承辦

單位表示係因租約更新並未

退還租金收入 4,113 元。 

2.在 102 年度矯正機關作業基

金出售代管資產廢舊物資收

入 500 元，繳入基金專戶。 

1.溢收員工消費合作社租金

收入，請辦理收入退還。 

2.誤繳入作業基金專戶之出

售廢舊物資收入，請循序繳

回國庫。 

２、財產增減異動

有無按期列報。 

依會場陳列資料，財產增減異

動均已按期列報。 

無。 

３、公務用財產是

否有未依規定程

依會場陳列資料，102 年度公務

用財產無撥充基金財產情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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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撥充基金財產

情形。 

(九)宿舍管理情

形 

103 年度國有宿

舍管理情形檢核

計畫書面檢核項

目 

依簡報、會場陳列資料及全國

宿舍管理系統統計報表，高雄

女監目前經管單房間職務宿舍

18 戶、多房間職務宿舍 14 戶，

計 32 戶，無首長宿舍及眷屬宿

舍，相關借用及管理情形如下： 

1.已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9

戶、多房間職務宿舍 8 戶，

均與借用人簽訂借用契約並

公證，其中宿舍借用期間約

定，以借用人在本機關之任

職期間為借用期間。另宿舍

管理系統之使用狀況欄位有

26 戶使用中，與實際借用 17

戶不一致；又待借用宿舍，

註記 1 戶為志工休息室、2

戶為備勤室。 

2.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作業於

102 年 7 月及 12 月辦理，據

承辦單位說明，為配合盤查

宿舍財產，宿舍查考時間係

事先協調各借用人後配合前

往。 

3.依宿舍財產盤查紀錄，多房

間職務宿舍有提供設備及家

具情形。 

1.建請以 104 年為基準，配合

現行宿舍規定及自訂管理

要點，另訂借用契約，增訂

宿舍借用期限，定期換約。 

2.請登錄宿舍系統修改已歸

還宿舍之使用狀況為待借

用，以符實際管理情形。另

志工休息室及備勤室非屬

宿舍，請至宿舍系統修改。

至待借用之宿舍比例仍

高，建請就已借用部分予以

研議集中整併之可行性。 

3.宿舍居住事實查考之目的

在於瞭解宿舍借用人實際

居住情形，故不宜事先通知

受訪查對象。 

4.另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13 點

規定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

備及家具，不得由機關提

供，仍請確實依規定辦理。 

5.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8 點規

定，申請借用職務宿舍者，

應先填具申請書及積點

表。所稱職務宿舍指單房間

職務宿舍及多房間職務宿

舍。有關「法務部矯正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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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擬訂「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

子監獄宿舍管理要點」(草

案)，於 103 年 7 月 22 日報

主管機關法務部核定中。該

草案訂有多房間職務宿舍核

借積點標準。及宿舍管理費

每平方公尺以新臺幤 2.5 元

計費(平均每月修繕費新臺

幣 6,417 元/宿舍總面積

2,562.82 平方公尺)等，已

自 101 年 6 月起，由借用人

薪資代扣解繳國庫。 

5.依宿舍系統資料，淑德新村 1

之 1 號 A、B、C、D 室單房間

職務宿舍面積各為 63.36 平

方公尺；淑德新村 1 之 2 號

2 樓等 6 戶多房間職務宿舍

面積各為 113.86 平方公尺

與宿舍管理手冊第 4 點規定

不符。 

雄女子監獄宿舍管理要點」

（草案），明定多房間職務

宿舍核借積點標準，請修正

為職務宿舍核借積點標

準。又宿舍管理費收費標

準，請參酌宿舍面積、使用

設備、地區及必要之維修費

用等因素檢討訂定。 

6.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4 點規

定，各機關規劃興建單房間

職務宿舍每戶主建物及附

屬建物合計之最大面積以

33 平方公尺為限；多房間

職務宿舍每戶主建物及附

屬建物合計之最大面積以

106 平方公尺為限。請法務

部督導所屬確實依規定檢

討辦理。 

 

 


